
最新八年级数学上因式分解教学反思(优
秀5篇)

为了确保事情或工作得以顺利进行，通常需要预先制定一份
完整的方案，方案一般包括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工作重点、
实施步骤、政策措施、具体要求等项目。方案对于我们的帮
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方案。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方案策划书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学校值班值守工作方案篇一

为明确学校和学生在假期间的安全责任与义务，保障学生的
安全，维护学校的稳定，根据《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教
育部令第12号)及其他有关规定，特拟订如下安全责任书。本
安全责任书学校与学生签订。

五、学生在假期离校期间，在校外发生违法犯罪、扰乱社会
治安行为的，责任自负;

九、此安全责任书自签订之日起，即具有法律效力;

十、此安全责任书一式两份，学生本人、学校各执一份，具
有同等效力。

学校(盖章)：南阳市仲景卫生中等职业学校

学生签字：年月日家长签字：年月日联系电话：联系电话：

学校值班值守工作方案篇二

为明确学校和学生在离校期间的安全责任与义务，保障学生
的安全，维护学校的稳定，根据《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
法》(教育部令第12号)及其他有关规定，特拟订如下安全责



任书。本安全责任书由各班级与学生签订。

五、学生在离校期间，在校外发生违法犯罪、扰乱社会治安
行为的，责任自负;

八、学生在离校期间，要爱护公共设施和设备。损坏或故意
损坏公物的，责任自负;

十二、此安全责任书一式两份，学生本人、班级各执一份，
具有同等效力。

班级：

辅导员签字：

申请人签字：

年月日

学校值班值守工作方案篇三

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一体化网络，根据教育
部颁发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和有关法律、法规之规
定，结合我校辅导站实际，特签订本安全责任协议书。

1、学生的监护人为学生的父母或依法确定的监护人，其监护
关系不因学生的入学而转移给学校，学校与学生只是教育管
理关系。监护人应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和遵纪守法教育;学生
在校期间辅导教师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和遵纪守法教育。

2、学生造成他人人身或财产损害的，由其监护人承担赔偿责
任，学生在校期间发生损害赔偿纠纷，按本协议第3条处理。

3、学生在校生活、学习期间，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身体受到



伤害和财产受到伤害的，应由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因自身
造成伤害的，由本人负责。如给他人造成伤害的，一般由学
生或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如能够证明教师有过错的，按教
师过错的大小确定教师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学生构成犯罪的，
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4、符合下列条件即可确定学校无过错：

(2)学校或老师履行了应尽的教育管理职责，损害事件仍不可
避免地必然发生;

(3)损害事件不属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直接所致;

(4)地震、洪水等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或来自校外突发性、偶
发性侵害造成的损害。

5、学生放学后应立即离校回家，非学校或教师的原因学生在
校内滞留、嬉戏玩耍，造成伤害的，学校不承担赔偿责任。
学生上学、放学、离校、返校途中发生的伤害事故，以及课
间、中午休息和虽在校内但是由学生之间造成伤害事故，学
校不承担赔偿责任。禁止学生在校内“疯打闹”，如果不听
从教育发生事故者，责任自负。

6、严禁教职工侮辱、殴打、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因此造成
后果的由教师本人负责。

7、上课期间，学生未到校或私自离校，学校知道后应及时通
知学生的监护人，学生因此造成社会危害或出现意外事故的，
学校不承担责任。

8、学生应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出现交通事故的，由肇事方负
责;严禁在校内骑自行车，违者出现事故，学校不负责。

9、学校严禁学生玩火、玩电、玩水、玩甩炮、火炮、玩锐刃



钝器物等，因此发生的赔偿纠纷，应由肇事者承担负责。

10、学生在校外食宿和购买零食吃造成意外后果的，学校不
承担责任。

13、严禁学生私自到河边、沟堰等处洗澡，学生违反规定造
成意外事故，学校不负责任。

注：家长若不履行以上协议，学生可不参加辅导班学习。

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学生在该校辅导学习期
间。 该协议书一式二份，班主任存一份，学生及学生家长留
一份。

学校值班值守工作方案篇四

甲方：———————【学校或幼儿园】

乙方：——————【学生(幼儿)家长或其他监护人】

在学校，学生是家庭的孩子;在家庭，孩子是学校的学生。对
未成年人进行有效地保护，使其安全、健康地成长，是学
校(幼儿园)(以下简称学校)和每一户家庭的共同责任。为了
增强安全防范意识，明确甲乙双方在安全工作中各自应承担
的责任，确保学生(幼儿)(以下简称学生)安全，确保学校和
谐、稳定的教育教学环境，特签定此安全责任协议书。

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甲方对在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者学校组织
的校外活动中，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
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发生的，因学校教师或者其他
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中的过错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依照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甲方对未成年学生不承担监护责任。

二、因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学生伤害事故的，甲方应当依
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学校向学生提供的药品、食品、饮用水等不符合国家或
者行业的有关标准、要求的;

(十一)对未成年学生擅自离校等与学生人身安全直接相关的
信息，学校发现或者知道，但未及时告知乙方，导致未成年
学生因脱离监护人的保护而发生伤害的。

三、乙方是未成年学生法定第一顺序监护人，应学习家庭教
育知识，依法全面履行下列相关监护职责：

(一)加强对子女的安全教育、管理和保护工作。教育子女服
从学校的安全教育和管理，不得从事危及自身或者他人安全
的活动。

(二)教育子女不随便触摸电器设备;不玩火，不接触易燃易爆
物品;孩子外出必须征得家长同意，不在外面过夜;不跟陌生
人接触，不与社会上行为不良的人员来往，学会机智巧为、
自护自救，防止受骗。

(三)教育子女遵守交通法规。不乘坐无牌、无证、超载车辆;
不驾驶汽车、摩托车等机动车辆;未满十二岁的学生不准骑自
行车，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

(四)乙方发现子女吸烟、酗酒、赌博、参与封建迷信活动、
迷恋网络游戏、网上聊天、进入网吧和营业性歌舞厅等不良
行为，要及时制止。



(五)教育子女洗净手、喝开水、吃熟食、勤通风、晒衣被;不
吃过期和霉烂变质的食品，预防食物中毒和传染病的发生;不
让子女在校园以外的非法摊点买小吃或就餐。

(六)教育子女不擅离校园，远离危险地带，不做任何带有危
险性的游戏;预防和制止子女到大海、水库、河流、沟渠和池
塘洗澡、戏水、钓鱼或玩耍。

(七)乙方不得允许未满十六周岁的少年做童工;不得让不满16
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监护人单独居住;对未成年人不得放任不
管，不得迫使其离家出走，放弃监护职责。

(八)教育子女不带管制刀具进校园;不准参与打架斗殴;不准
强行向他人索要财物;不准偷窃、故意毁坏财物;不准观看、
收听色情、淫秽的音像制品、读物等。

(九)发现子女有特异体质、特定疾病或者异常心理状况的，
必须及时告知甲方。

(十)教育子女熟悉报警电话，但切忌随意拨打。火警119，盗
警110，急救120，交通事故122。

四、学生或其监护人因过错，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学生伤
害事故的，乙方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三) 学生或者其监护人知道学生有特异体质，或者患有特定
疾病，但未告知学校的;

(四) 学生的身体状况、行为、情绪等有异常情况，监护人知
道或者已被学校告知，但未履行相应监护职责的。

(五)学生或其监护人有其他过错的。

五、发生学生伤害事故，甲方应当及时救助受伤害学生，并



应当及时告知乙方;有条件的，应当采取紧急救援等方式救助。

六、发生学生伤害事故，甲乙双方可以通过协商方式解决;双
方自愿，也可以书面请求主管教育行政部门进行调解。成年
学生或者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也可以依法直接提起诉讼。

七、发生学生伤害事故，对依法应当通过诉讼等法定途径解
决的投诉请求，不属信访范围，乙方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的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不得无理信访，不得无
理取闹，不得扰乱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八、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九、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值班值守工作方案篇五

学校家庭安全教育监护责任协议书生命只有一次，责任重于
泰山。学校与家庭共同担负起学生的安全教育工作与监护责
任。现就学校与家庭各自应担负的责任协议如下，望双方通
力合作，加强教育管理。甲方（双兴小学）

1、把学生安全教育管理放在学校工作的突出位置，利用多种
渠道反复深入对学生进行交通、劳动、饮食、游泳、用电、
防火及集体活动的安全教育。提高学生自我保护意识，防患
于未然。

2、注意了解学生私自组织活动的苗头状态，通过电话、家访，



告知家人或监护人并与其紧密配合预防事故发生。

3、学校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4、发现学生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必
要时与公安机关紧密配合，保护学生人身安全。

5、对旷课的学生，班主任应及时与家长或监护人取得联系。

6、学校组织集体活动，应制定安全预案。树立“安全第一”
的思想。

7、适时向学生及其家长告知学校有关重大活动的安排情况。

8、加强教师的工作责任和职业道德教育，爱护学生，严禁体
罚学生或变相体罚学生。

9、学校不得随意变更法定教育时间。如有特殊情况应报上级
主管部门，经同意后及时通知家长或监护人。

乙方（家长或监护人）

1、乙方应自觉遵守《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认真履行监护人的职责，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2、根据学校作息时间表，督促子女自觉遵守学校作息制度，
及时掌握子女上学时间以外的情况。

3、经常对子女进行各方面安全教育，强化对子女的安全管理，
防止不安全事故发生。

4、密切注意子女的异常行为及其去向，杜绝子女利用课余时
间、双休日、节假日私自外出或结伴外出活动（如游泳郊游
等）。发现情况应及时批评教育，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否



则责任由家长或监护人承担。

5制止子女携带易燃易爆易伤人的物品及管制刀具入校，防止
意外事故的发生。否则责任由家长或监护人承担。

6、对子女夜不归宿、旷课、逃课、吸烟、喝酒等不良现象应
严肃批评，并加以管教。

7、发现子女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侵害时，应及时与学校、
公安机关取得联系，共同维护其合法权益。

8教育子女不得私自离校，如因家中有事需提前或中途离校的，
家长应向班主任呈交书面申请，经班主任同意后方可离校。
否则家长责任自负。

9、家长应督促子女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和有关法律法规，
服从学校的管理。子女在校外一切安全由家长或监护人负责。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保存备案。

学 生 姓 名：双安镇双兴小学

家 长（签）：班主任（签）：

联 系 电 话：年月日

学校值班值守工作方案篇六

为了进一步增强学生、家长和学校的安全意识，明确安全责
任，保障学生安全，根据《教育法》、《义务教育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民法通
则》、国家教育部颁发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定，特与学生家长签订本责任协议书。



1、学生的监护人是学生的父母或家长委托的或依法确定的监
护人，应依法对学生进行监护和教育，其监护关系和责任不
因学生入学而转移给学校，学校与学生只是教育管理关系。
学生父母或其监护人应配合学校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遵纪
守法教育、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及纪律的教育。

2、学生在自行上学、放学、离校、返校途中发生的安全事故；
在学生自行外出或擅自离校期间发生的.安全事故；学生请假、
无故逃课、旷课期间所发生的安全事故，学校概不负责。

3、学校坚决杜绝学生乘坐非法营运车辆、车况不好的车
辆、“三无”车辆、农用车辆、超载车辆及电动车、摩托车。
家长要教育孩子不乘坐非法营运车辆，更不能带孩子乘坐非
法营运车辆，学生不遵守交通规则，乘坐非法营运车辆或车
况不好的车辆及“三无车辆”、农用车辆。骑自行车等外出，
不遵守交通规则，说笑打闹，飚车拐弯、抢行、带人；骑电
动车、摩托车和不安全车辆外出，由此发生的交通安全事故
由家长负责。

4、在放学后、节假日、寒暑假、双休日等学校工作时间以外，
学生自行滞留学校或自行到学校，发生的安全事故学校概不
负责。

5、学生私自玩火、电、水、鞭炮等易燃易爆物品、私带锐刀
钝器物造成的人身伤害；在与他人发生矛盾和纠纷时，没有
向老师、班主任、学校领导或其他相关部门反映，用暴力解
决问题发生的安全事故，学校概不负责。

6、学生违反法律规定，违反社会公共行为准则、学校的规章
制度或纪律，实施具有危险或者可能危及他人的行为，发生
的安全事故学校概不负责。

7、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学校、教师已经告诫、纠正，但学
生不听劝阻、拒不改正，发生的安全事故学校概不负责。



8、家长或其监护人知道学生有特异体质，或患有特殊疾病，
隐瞒和未告知学校，发生的安全事故或人身伤害及病状等学
校概不负责。

9、学生在校外商店、摊点等购买食品，发生的饮食安全事故
学校概不负责。

10、学生翻越或推拉围墙、栏杆、门窗,私自进入施工区,私
自下河(塘)游泳，发生的安全事故学校概不负责。

11、学生因违反学校明文规定禁止的有关条款，造成的安全
事故，学校概不负责。

此责任书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自学校与家长签字日起
生效，有效期一学期。本协议中没有涉及到的问题，依教育
部颁发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规定为准。

甲方（学校盖章）：

乙方：（学生家长或其监护人）（签字）：

校长（签字）：

学生（签字）：

履行相应监护职责，发生的安全事故学校概不负责。

学校值班值守工作方案篇七

为切实保护学生、学校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学生伤
害事故处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特制定安全教育与监
护责任承诺书，望家长全力合作，强化教育管理，担负起安
全教育工作与监护职责：



1、家长或监护人应自觉遵照《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
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认真履行监护人的职责，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2、了解学校的教育教学制度与管理，及时掌握子女在校或在
家的思想行为动态。

3、配合学校对子女进行交通、饮食、用电、用气、防火、防
骗、防盗、防抢、防暴、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增强子女安全
意识，加强安全管理，防止安全事故发生。

4、密切注意子女的思想行为动态，杜绝子女利用节假日私自
或结伴进入不安全场所（营业性歌舞厅、录像厅、电子游戏
室、网吧、江河湖海、深山沟涧等）活动，发现情况应及时
进行批评教育，严防意外事故发生。

5、禁止子女携带火种、易燃、易爆、易伤人的物品及管制刀
具入校，禁止子女驾驶机动车辆，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

6、对子女早恋、旷课、逃课、吸烟、喝酒、夜不归宿等不良
现象应严加管束。

7、发现子女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侵害时，应及时与学校、
公安机关取得联系，共同维护其合法权益。

8、家长应教育子女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和有关法律法规，
尊重和服从学校的管理,不得私自离校。子女因家中有事，需
中途离校的，家长或学生应向班主任或值日老师提出书面申
请，经签名批准后，学生方可离校。子女不听教育，未经请
假离校或私自旷课、逃课、翻墙出校而在校外引起的一切安
全问题由家长或监护人负责。

9、家长或监护人应积极主动地与学校、老师经常保持联系，



共同做好子女的安全和纪律管理工作。


